《生命教育研究》徵稿辦法
中華民國98年5月7日編輯委員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97年7月24日編輯委員會議制定

中華民國97年12月25日訂定發布全文十點
1、 《生命教育研究》為「國立臺灣大學生命教育研發育成中心」與「社團法人台灣生命教育學會」共同發行，探討生命教育理論與實務之學術性期刊。本刊每年出版一卷，共二期，分別於6月及12月出刊。
2、 本刊歡迎與生命教育相關且未曾出版之原創性論文稿件，來稿中英文不拘。本刊接受之文稿依類型與主題領域分為以下幾類：

1. 類型：

(1) 專題論文：依本刊編輯委員會公布特定卷期之專題進行探究，並具原創性研究成果之正式論文。中文文長以8,000字至15,000字為原則，至多不超過20,000字；英文文長以8,000字為原則，至多不超過10,000字。中英文來稿字數計算，均須包含摘要、註釋、圖、表及參考文獻等。
(2) 研究論文：以本刊主題領域為撰述範疇，具原創性研究成果之正式論文。中文文長以8,000字至15,000字為原則，至多不超過20,000字；英文文長以8,000字為原則，至多不超過10,000字。中英文來稿字數計算，均須包含摘要、註釋、圖、表及參考文獻等。
(3) 評論論文：針對本刊刊登之專題論文或研究論文提出之批判性論述，中英文文長皆不超過5,000字。

(4) 書評：學術專書之評論，中英文文長皆不超過3,000字。 

2. 主題領域：

(1) 終極關懷領域：人生哲學、生死學、生物哲學、哲學人學、宗教研究、宗教交談、宗教與哲學及其他學科跨之科際對話等相關議題。
(2) 倫理思考領域：後設倫理學、規範倫理學、應用倫理學、專業倫理學及各種新興倫理議題。

(3) 人格與靈性發展領域：人格心理學、應用心理學、東方宗教修行理論、基督宗教靈修學等相關議題。

(4) 生命教育理論與實踐領域：生命教育理論創新、生命教育政策制訂、生命教育課程與教學研究等相關議題。

3、 稿件請用電腦打字，並提供電子檔（WORD檔），以利作業；如有特殊字型符號等文件請另附紙本或PDF檔，以維護投稿人權益。
4、 來稿請依照APA格式撰寫，詳細格式請參閱「撰稿格式說明」。未依此格式撰寫之稿件，將先退請作者修改後才予送審。
5、 本刊設有外審制度，全年收稿，隨到隨審，來稿將於收件後6個月內回覆審查結果。
6、 來稿若經採用與刊登，作者需簽署＜著作授權同意書＞，即授權予本刊，並同意本刊再授權予國家圖書館、其他學術研究機構或資料庫業者，以電子出版品方式發行該著作，供學術研究相關目的之運用。來稿經刊登後如需轉載，應先商得本刊之書面同意。
7、 本刊因編輯需要，保有文字刪修權，並有權決定其刊登期別及順序；正式刊登文章前將告知投稿者並確認其文章編修之部分，以尊重投稿者之原創性。

8、 來稿一經刊登，即贈該期期刊三冊（若文稿由兩人以上共同撰寫，則最多贈送六冊），另依發行單位之財務狀況及發展需要，酌贈稿酬。唯國外作者需依中華民國相關規定扣除稅金。
9、 在本刊登載之文稿作者自負文責。賜稿須為首次發表，且未曾刊登於國內外其他刊物，並保證無抄襲侵犯他人著作權或損及學術倫理等情事。若有上述情事一經發現，本刊兩年內不接受該作者投稿。

10、 投稿請同時備齊以下資料：

1. 基本資料表一份，內含每位作者之中英文姓名、任職機構中英文名稱、通訊地址、電子信箱及電話（請參閱本刊「投稿基本資料表」）。
2. 文稿電子檔一份（檔案名稱應包含日期、作者姓名、篇名等元素）。內容包含：

(1) 標題頁：載有論文中英文名稱。

(2) 中英文摘要各350字以內、中英文關鍵詞各3-5個（評論論文與書評可免附摘要及關鍵詞）。
(3) 正文：內含註解（附於每頁之頁末）、圖、表、參考文獻、致謝詞及附錄等。

3. 為求審查客觀，正文及中英文摘要中請勿出現任何可辨識作者個人資料。

來稿請以電子郵件方式寄至：editor@lec.ntu.edu.tw

聯 絡 人：執行編輯 蘇娉妍博士

助理編輯 洪佳瑞小姐

   聯絡地址：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一號國立台灣大學哲學系203室
電　　話：（02）3366-3393 

傳　　真：（02）3366-9545（傳真前請先來電）
《生命教育研究》審稿辦法

                                 中華民國97年7月24日第一次編輯委員會議制定

中華民國97年12月25日訂定發布
1、 審稿流程

一、預審

1. 由本刊主編或執行編輯對投稿之稿件進行預先審查，凡符合本刊之性質、形式要件（包括文章類型、主題領域、字數、格式等）及嚴謹程度者，即由編輯委員會（以下簡稱編委會）交付審查。
2. 預審不符合本刊性質、形式要件、嚴謹程度者，由主編或執行編輯決定是否請作者修改後再投，或逕予退稿。
二、初審

1. 通過預審之文章，由編輯委員依該文所屬領域提供審查者建議名單，授權主編依建議名單之優先兩名，進行匿名審查。
2. 初審意見分為四類：(1)同意刊登；(2)修正後刊登；(3)修正後再審；(4)不予刊登。初審之稿件依兩位匿名審查者之審查意見決定稿件之處理方式（詳見下表所示）。
	處理方式
	第二位審查意見

	
	同意刊登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再審
	不予刊登

	第一位
審查意見
	同意刊登
	同意刊登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再送原審者複審
	送第三位複審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再送原審者複審
	送第三位複審

	
	修正後再審
	修正後再送原審者複審
	修正後再送原審者複審
	修正後再送原審者複審
	不予刊登

	
	不予刊登
	送第三位複審
	送第三位複審
	不予刊登
	不予刊登


3. 初審稿件審查時間以4週為限，若超過期限，編委會將去函提醒審查者儘速審查，或視情況再聘請另一位審查者取代之。
三、初審後的處理方式
1. 「同意刊登」之文稿，將直接進入刊登程序。
2. 凡處理方式為「修正後刊登」之文稿，作者應於接獲通知後三週內完成修訂並連同「修訂∕答辯說明表」寄回編委會，由主編確認後進入刊登程序。
3. 凡處理方式為「修正後再送原審者複審」之文稿，作者應於接獲通知後三週內完成修訂並連同「修訂∕答辯說明表」寄回編委會，由原審者進行複審。編委會將根據複審意見決定是否刊登。
4. 凡處理方式為「送第三位複審」之文稿，則送第三位審查者進行匿名複審。最後以多數審查者之審查意見決定稿件的處理方式，必要時得由主編做最後裁定是否刊登。
5. 凡處理方式為「不予刊登」之文稿，則不予刊登。特殊情形則由主編考量論文品質及審查意見後再行複決處理方式。
6. 複審稿件審查時間以2週為限，若逾時，編委會將去函提醒審查者儘速審查，或視情況再聘請另一位審查者取代之。
7. 複審之審查標準同於初審，惟審查意見只分「同意刊登」、「修正後刊登」、「不予刊登」三級。
2、 審稿作業原則

一、專業原則

編委會應積極推薦與本刊主題領域相關之學者專家，了解其審稿品質，以建立本刊專業客觀之審稿流程，確保本刊之學術品質。

二、迴避原則
1. 聘請審稿者時須考量投稿者與審查者間之關係，並迴避不適合之審稿者。
2. 本刊之主編、執行編輯及編輯委員如有投稿本刊，不得參與所投文稿之任何討論，亦不得經手處理與其稿件相關之任何資料。
三、保密原則

本刊稿件審查以雙向匿名為原則。編委會及編務行政人員對於投稿者與審稿者之資料應妥善保管並保密。

3、 撤稿
一、投稿者撤稿之要求，需以書面（掛號郵寄）提出。
二、凡編委會去函要求修改（含審查意見為「修正後刊登」及「修正後再送原審者複審」之文稿），作者若於3週內未有任何回覆或說明者，即視同自動撤稿。
三、如有特殊原因而未能於規定期限內完成修改文稿者，需以書面通知本刊編委會，經同意後，需在本刊規定之修改期限內交稿，違者視同撤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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